湖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
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
关于2008年小学英语教学案例评比的通知

各县、区教研室、湖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：

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关于2008年三项评比的若干意见》的精神，现将2008年小学英语教学案例评比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各县、区及有关学校做好初评的选送工作。

1、案例主题
本年度教学案例评比的主题为“我的一次教研经历”。以亲身经历的一次（有效的或无效的）教研活动为案例，体会教研活动对教师专业成长的作用，感悟教研活动的改进之道。事件叙述要具体，把自己印象最深的情境和感想写清楚即可，提倡把体会和感悟蕴含在事件叙述之中。

2．案例要求

案例中的事例必须具备真实性、亲历性、典型性和问题性。字数应控制在2000至6000字之间。凡案例偏离主题，字数超过6000字，或已在省级或全国评比中获奖的案例不再参评；没有填写《浙江省教研系统教学评比承诺书》（附件）的，不予评奖。严禁抄袭，文责自负。凡发现抄袭的案例一律取消参评资格。 

案例一律采用Word文档，A4纸，页边距设置上、下为2.54cm,左、右为3.17cm；标题用小三号黑体；内容正文用小四号宋体，英语用小四号Times New Roman，1.5倍行距；正文标题下方居中位置请用小四号楷体注明作者及所在单位；论文正文前的内容摘要、关键词请用五号楷体，不超过300字，并注明[内容摘要]、[关键词]字样；正文下方请标明页码（页码格式为阿拉伯数字，居中）。

3．各县、区选送案例不得超过10篇，新世纪外国语学校选送案例不超过两篇。每篇案例一式五份在6月20日之前交到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朱建美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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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件:     

浙江省教研系统教学评比承诺书
评比类别
□教学论文　□教学案例（设计）　□课堂教学　 其它：
题目内容
教师姓名
性别
出生年月
职称
单位全称
单位地址
邮编
联系电话
办公电话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手机：
电子信箱
Email:
个人诚信承诺
1．我郑重承诺（在括号内打“√”）：
所写教学论文系本人原创，没有抄袭他人（   ）

所写教学案例真实，源于本人的亲身经历（   ）

所写课堂教学设计系本人原创，没有照搬他人（   ）

2．主办单位若将我的文章、教学案例、课堂教学实录进行公示、上网、发表、出版，我表示（在括号内打“√”）：

同  意（   ）

不同意（   ）

承诺人签字：　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单位意见
　　　　　　单位负责人签字：　　　　（盖公章）  年　月　日
市教研室意见
　　　　市教研室领导或学科教研员签字：　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

	


